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改为现金收购部分标的资产事项的说明 

 

公司自 2016 年 2 月 15 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以来，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组织

相关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7 年 8 月 4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终止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现将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终止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改为现金

收购部分资产的原因 

公司原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青海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锂

业”）100%股权及四川会东大梁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梁矿业”）10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鉴于原计划支付现金收购的青海东台吉乃尔锂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锂资源公司”）的采矿权证取得时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青

海锂业主要业务是为锂资源公司委托加工碳酸锂产品，进而构成本次发行股份收

购资产的实质性障碍，经与交易对方充分讨论，对交易方案进行调整，青海锂业

和锂资源公司不再纳入本次重组范围。 

考虑到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矿集团”）控股的大梁矿业与上

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西矿集团承诺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彻底解决大梁矿业

的同业竞争问题，为了尽快完成对大梁矿业的整合工作，加强公司矿产资源储备，

同时基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提高交易效率的目的，公司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

对方友好协商，改为采用现金方式收购大梁矿业 100%股权。 

二、终止本次重组事项的具体过程 

因原计划以现金方式收购的锂资源公司采矿权证取得时间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进而对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构成实质性障碍，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充分讨论，

对交易方案进行调整。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就该事项披露了《西部矿业关

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7 年 8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终止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相



关终止协议。 

关于董事会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改为现

金收购，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刘放来、张韶华、骆进仁三位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履

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独立董事同意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事项改为现金收购。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除正在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的持有大梁矿业 17.04%股

权的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外，公司与其他交易对方已于 2017 年 8 月 4 日

签署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相关终止协议，并

与西矿集团、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本次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针对终止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改为现金收购出具了核查意见：

上市公司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终止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改

为现金收购部分资产的原因具有合理性，终止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将于 2017 年 8 月 7 日上午 09:30-10:3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的“上证 e 访谈”栏目召开投资者说明会，说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终止的具体情况。 

相关事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西部矿业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西部矿业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改为现

金收购的公告》、《西部矿业关于召开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

公告》等文件。 

三、披露预案之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东、交易对方及其

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2017年3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并进行公告。2017年4月12日，公司披露了《西部矿

业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及《西部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同时公司股票于 2017年 4 月12日开市起复牌。 

2017 年 8 月 1 日，公司披露了《西部矿业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拟终止

发行股份收购资产，并改为现金收购其中部分标的资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

的要求，公司需对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东、交易对方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预案修订稿披露之日（2017 年 4 月 12 日）至终止资产重组事项改为现金收

购部分资产开始停牌前一交易日（2017 年 7 月 31 日）期间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进

行自查。  

公司已就自查内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起查询申请，

目前暂未取得交易数据，待取得交易数据并完成相关自查后，公司将及时公告。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事项是否构成交易一方或多方违约、违约责任

及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 

由于此前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生效条件均未满足，故上述协议均尚未生效。

经与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2017 年 8 月 4 日签署了相关协议的

终止协议，明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双方均无需承担《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所规定的违约责任。 

五、终止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改为现金

收购部分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与交易相关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相关

协议，本次交易须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及证监会核准后

方可生效，上述任一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协议均不生效。因此，截至目前，《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相关协议尚未生效。根据签署的相关终止协

议的约定，各方同意现在及未来均不会因资产重组事项被终止，而追究任何一方

的违约责任及/或赔偿或补偿责任。 

目前公司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本次终止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改为现金收购部分资产，不会对公司现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六、股票复牌安排 

公司将在 2017 年 8 月 7 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并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

情况公告同时申请股票复牌。 

七、承诺 

本公司承诺：公司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的 3 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5 日 


